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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李靜儀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照行政長官的指示，本人對立法會 2021 年 11 月 5 日

第 070/E41/VII/GPAL/2021 號公函轉來李靜儀議員於 2021

年 10 月 29 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1 年 11 月 8 日收

到之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

特區政府一直關注智障人士的服務需要，尤其是智障人

士及其照顧者進入老齡化階段所面對的各項問題。根據殘疾

評估資料庫的數據，截至 2021 年 9 月底，年齡在 45 歲或以

上的智障人士共有 396 人，當中屬重度或極重度者有 136 名。

目前，本澳共有 7 間可接收成年智障人士的院舍和 8 間日間

中心，各提供 638 個服務名額，數量足以回應包括智障雙老

家庭在內的服務需求。而在未來幾年，特區政府亦將新增 1

間智障人士綜合服務中心及 2 間日間中心，增加約 90 個住

宿及 350 個日間服務名額。此外，特區政府將繼續在新落成

的公共房屋計劃及新城填海區中適當預留地方，興建更多為

智障人士服務的社會設施。

在社區支援方面，社會工作局透過技術輔助、財政資助

和設施讓予等方式，支持智障雙老家庭互助組織開展及推廣

會務工作，鼓勵他們因應智障雙老家庭的特性及需要，舉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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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類活動及提供關懷服務。同時，社會工作局持續透過與民

間機構合作，開展日間照顧、職業訓練、暫托、暫住、家屬

資源以及家居照顧支援等服務，為居住在社區的智障家庭提

供所需支援。

針對智障人士老齡化的服務需要，《澳門特別行政區

2016 至 2025 年康復服務十年規劃》明確將會推出不同的政

策措施，例如制訂智障人士老齡化評估清單，支持康復服務

設施因應服務使用者的年齡及能力細化訓練與服務內容，在

職業康復設施開設延展服務，為有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購置

輔具及特殊家居設備資助等項目計劃，進一步為他們提供協

助。而在智障家庭雙老院舍服務方面，社會工作局已與位於

石排灣的相關院舍作出協調安排，倘若遇有智障人士及其照

顧者經評估確定均有入住院合的需要，將會視乎情況安排他

們入住同一的康復院舍，又或鄰近的康復與長者院舍。而在

未來，亦將會在望廈區的相關院舍設置同樣的安排。按照過

去的實際經驗，智障人士及其照顧者同樣需要入住院舍的個

案甚少，上述的安排基本已經可以回應有關需求。未來，隨

著新城 A 區的發展，社會工作局會爭取在同一大樓內設立康

復和長者院舍，以利他們維繫彼此的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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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，特區政府感謝李靜儀議員對有關事宜的關注和建

議。

社會工作局局長

韓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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